附件1

2022年市本级市长“菜篮子”工程建设
（渔业）项目实施指导意见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8〕22号）、《钦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市本级市长“菜篮子”工程建设资金的通知》（钦市财农〔2022〕41号）要求，2022年市本级市长“菜篮子”工程建设（渔业类项目）资金已下达到各县区财政局、局属相关单位。为加强管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特制定如下实施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实施市委“四轮驱动”战略，转方式调结构，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向海经济”，推动渔业产业转型升级，保障水产品安全有效供给。通过财政资金的引导和示范带动，调动水产养殖业主的积极性，提高现代渔业生产水平，促进产业增效，农（渔）民增收，群众“菜篮子”丰盈，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做出贡献。
二、项目支持范围及补助标准
（一）水产种业工程基地建设项目（45万元）。以优势特色产业为重点，扶持建设淡水鱼水产良种生产基地3个。支持建设完善育苗和保种设施、育苗车间厂房、池塘标准化改造、进排水系统改造、养殖尾水处理设施设备;良种保种、选育、亲本更新、新品种引进繁育等，项目实施地点为灵山县、钦北区。项目地点应符合当地《养殖水域滩涂规划》，项目单位应经市场监管（行政审批）部门依法登记，具有合法有效的《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同时具有《水域滩涂养殖证》或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权、合法土地承包合同等权证之一，土地有效使用年限2年以上（从2022年1月1日算起），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力量，有科研、推广单位或高等院校作为技术依托。优先支持已经开展淡水鱼人工繁育研究的养殖企业、专业合作组织。项目最高补助资金15万元。
（二）智慧渔业基地建设项目（30万元）。推进渔业产业数字化建设，提高我市渔业现代化科技水平，全市扶持建设智慧渔业基地1个，项目实施地点为钦南区。项目单位应经市场监管（行政审批）部门依法登记，使用海域的，具有合法有效的《海域使用权证》（不动产权证书）和《水域滩涂养殖证》，使用陆地的，具有《水域滩涂养殖证》或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权、合法土地承包合同等权证之一，土地有效使用年限2年以上（从2022年1月1日算起）。项目建设原则连片集中，具有示范效应。项目最高补助资金30万元。
（三）陆基圆形池水产养殖项目（70万元）。发展设施渔业,推动渔业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支持发展陆基圆形池水产养殖，项目实施地点为灵山县、浦北县、钦南区。项目地点应符合当地《养殖水域滩涂规划》，项目单位应经市场监管（行政审批）部门依法登记，具有合法有效的《水域滩涂养殖证》，或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权、合法土地承包合同等权证之一，土地有效使用年限2年以上（从2022年1月1日算起）。陆基圆形池补助标准:直径5米(含 )以上，内部池边垂直高度 1.45米 (含 )以上的不锈钢板、镀锌板等建池按0.5万元/个进行补助。
（四）棚式对虾生态养殖生物絮团技术研究与应用推广项目（15万元）。创新研究棚式对虾生态养殖生物絮团技术，进一步提高我市对虾养殖技术水平，推广带动全市对虾生态养殖，提升我市对虾产量。项目由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承担实施。
三、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经依法登记的企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均可组织申报，申报主体要证照齐备，有固定的办公和经营场所。
2.申报主体有明确的主导产业或业务，经营状况良好，无不良生产、经营及产品质量安全记录。
3.具备承担项目的必要条件。包括：有稳定的生产用地，且用地手续齐全；有必要的技术力量和管理力量。
4.规范管理。法人类申报主体应当有比较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有财务会计人员或委托有相关资质中介进行代理记账，依法设立会计账簿并规范核算。
5.以往获得过各级财政扶持的，项目能够按要求实施完成，无骗取、贪污、挪用或严重损失浪费等不良记录。
（二）不予受理情况
1.申报对象申报前三年获得中央或自治区财政资金扶持，但没有按要求实施项目或违规使用财政资金造成财政资金严重损失浪费或产生不良影响，或重复申报的（所申报项目与以前获得项目是同一实施对象在同一实施地点实施同一内容）。
2.申报对象所申报项目不在扶持范围，或所实施项目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
3.申报材料、申报主体、申报条件不符合要求或申报对象明显不具备实施条件的。
4.过去两年内在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的例行抽样检测中，不积极配合抽样检测或药物残留超标两批次以上的。
5.多头、重复申报的。
6.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况。
四、项目管理
（一）项目申报
1.项目申报。各县（区）农业农村主管局组织所辖县区符合条件的业主做好项目申报，明确申报要求和时间，收集和建立项目库。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按照自愿原则，向县区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申报，提交项目申报材料。项目申报主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2.申报材料要求
（1）提交申报文件。申报单位根据申报项目类型撰写项目申报书（含申报表、申报文本），主要包括：申报单位情况（申报单位性质、生产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生产经营场地及设施情况、目前主导产业情况、目前财务管理情况、获得荣誉或证书情况）；申报项目情况（项目名称、项目类型、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和规模、建设地点、建设期限、资金来源情况等）；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2）相关证明材料。申报主体生产经营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法人证书、法人身份证、生产经营许可证等）；生产经营情况及业绩的证明材料复印件；确保能够按照申报目标和时间要求完成建设任务的承诺函，以及其他应当提交的证明材料。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二）项目评审
县（区）农业农村主管局组成评审小组，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评审。按照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择优选择的原则确定扶持对象和金额，并将评审结果在县（区）政府（农业农村系统）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结束无异议或核实无误后，最终确定项目实施单位名单。项目单位根据财政补助资金额度，编制完善项目实施方案，经县区农业农村局审核批复，并将申报材料（附件2-2、2-3）、项目汇总表（附件2-4）、批复后的实施方案纸质版（各一式二份）和电子版报市局备案。
市本级直属单位实施方案报市局审核批复后组织实施。
（三）项目实施
县（区）农业农村主管局、市局属单位收到文件后，要及时与同级财政部门联系，尽快落实项目资金，分解落实项目绩效目标任务，督促项目单位严格按批复的实施方案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要建立和完善项目档案，规范项目资金使用，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完善记录台账，收集、整理、保存项目申报、项目批复、项目实施等环节有关票据、图片等相关材料，建立健全项目档案。
（四）项目验收
项目实施完成后，项目单位要及时向县（区）农业农村主管局提出验收申请，县（区）农业农村主管局要及时组织项目验收。验收合格后，按相关程序拨付财政补助资金。
市本级直属单位承担的项目，由市局组织验收。
（五）项目资金使用管理
1.建设期限
项目建设期限从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止。
2.补助方式
生产经营类项目实行先建后补方式，项目单位必须先自行投资建设，后申请补助，补助以建设结果为依据。
3.补助资金使用
生产经营类项目财政资金原则上用于养殖基础设施、养殖设备材料等建设投资，不得用于购买苗种、饲料、支付人工工资、租金、电费等。具体补助金额将根据申报情况、建设内容，综合地方产业发展实际确定。
公益类项目资金按照批复的实施方案用途使用。
（六）加强项目管理
项目承担单位要建立项目实施监控制度，加强内部管控；县（区）农业农村主管局要加强对项目实施进度、经费管理及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检查发现存在的问题，要及时指出并提出整改意见。市局将视情况组织检查组对项目实施进度、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七）加强绩效管理
县（区）农业农村主管局及市局属单位要对照年度项目任务清单、绩效目标及经费使用加强管理，发现与预期目标偏差的要及时纠正，并按时报送项目总结和财政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阶段性实施情况小结：项目实施单位于2022年11月20日前，将项目阶段性实施情况小结报县（区）农业农村主管局；县（区）农业农村主管局于2022年11月30日前将项目阶段性实施情况小结报市局。
2.项目总结和绩效自评报告。项目实施单位于2023年1月20日前，将项目工作总结和绩效自评报告（见附件2-5）报县（区）农业农村主管局，县（区）农业农村主管局于2023年1月30日前将本县（区）项目实施情况总结、项目验收材料和绩效自评报告报市局备案，全面总结分析项目实施情况、存在问题（尤其是实施项目任务及资金支出进度未达规定要求的单位及原因）及建议。如市财政局对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有新要求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未尽事宜，请与市农业农村局联系。联系人及电话：张正光，0777－2825793，电子邮箱：qz2825793@163.com；市农业农村局计财科联系人及电话：梁菊秀，0777－2821281，电子邮箱：qznyjc12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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